
文藻外語大學「語言檢定畢業門檻替代課程」實施方案 
95年 10月 31日行政會議通過 

101年 3月 20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4年 7月 7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4年 7月 29日校核定 

108年 12月 3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8年 12月 19日校核定 

依本校學則規定：學生修業期滿，修畢各系（科）應修之科目與學分數，學業及操行成

績均及格且通過各系訂定之語言能力檢定標準，始得領取學位證書。為避免學生畢業時，因

未通過語言能力檢定標準而無法順利取得學位證書的遺憾與困境，特於 95.10.31 行政會議

通過本校「語言檢定畢業門檻替代課程」實施方案，學生若在畢業前未通過本校語言能力檢

定標準，但修習「語言檢定畢業門檻替代課程」並及格，則可領取學位證書。有關此實施方

案之細節，請詳見下圖及說明： 

 

 

 

 

 

 

 

 

 

 

 

 

 

 

  

離校（領取學位證書）後若通過語檢畢業門檻（含主、副修語言），得返校於學位證書上加蓋通過本校

語檢畢業門檻戳記，但非換發新證書。 

畢業當學年度 

應屆畢業生是否已通

過本校語言能力檢定

標準 

調查學生是否願 

意修習「語言檢定畢業

門檻替代課程」 

大四或專五結束時，若

尚未通過語言能力檢

定標準，則依照本校學

則不頒予學位證書。 

畢業時，學位證書加

註「並達本校◎文語

檢畢業門檻」之字眼 

已通過 

未
通
過 

未通過 

願
意 

通
過 

不願意 

頒予學位證書，惟其學位證

書不加註「達本校語言檢定

畢業門檻」字樣。 

修習「語言檢定畢業門

檻替代課程」 

大四或專五畢業前若通過

語言能力檢定標準，學位證

書仍可加註「並達本校◎文

語檢定畢業門檻」之字眼 

● 分級上課（各種語言

皆分成「加強班」與

「進階班」。 

● 由各語言所屬學系針

對「加強班」與「進

階班」之同學安排授

課教師並編製或選

取合適教材。 

● 評量採「統一命題」之

方式；考試前，任課

教師並不知道試卷

內容，藉此維持替代

課程之教學品質。 

可再選擇修習替代課程 

離
校
後 

二年內若未通過語言

能力檢定標準或替代

課程仍不及格者，以退

學辦理。 



一、已通過語言能力檢定標準（含主、副修語言）之同學，畢業時，學位證書會

加註「並達本校◎文語檢畢業門檻」之說明。 

二、學生至大四或專五上學期開學時尚未通過語言能力檢定標準之學生有以下二

種選擇： 

      選課方案 

時程 
修習「語言檢定替代課程」 不參加「語言檢定替代課程」 

應屆畢業年度 

【大四或專五】 

1) 本課程屬補救教學性質，每週二

節課。 

2) 上課時間原則排在學期中之週

一至週五夜間或週六、日白天。 

3) 補救教學課程每學期費用 1,500

元(不含教材費)  

需繳交『家長同意書』，表格可

至教務處領取或由教務處註冊

組網頁下載。 

於大四或專五畢業

時已通過語言能力

檢定標準（含主、

副修語言） 

可領取學位證書，並加註「並達本

校◎文語檢畢業門檻」之說明。 

可領取學位證書，並加註「並達本

校◎文語檢畢業門檻」之字樣。 

於大四或專五畢業

時尚未通過語言檢

定畢業門檻（含

主、副修語言） 

1) 替代課程及格 

A 可領取學位證書，不加註「達本

校語言檢定畢業門檻」字樣。 

B 領取學位證書離校後，若通過

語言能力檢定標準（含主、副修

語言），得返校於學位證書上加

蓋通過本校語檢畢業門檻戳記

（非換發新證書）。 

2) 替代課程不及格 

A 不得領取學位證書。 

B 學生可選擇自行通過語言能

力檢定標準（含主、副修語言）

或選擇再重新修習次學年度

語言檢定替代課程並通過後，

方得領取學位證書。 

※若僅其中一學期未通過，則僅

需補修一學期之替代課程，無上、

下學期之分。 

1) 不得領取學位證書【亦即學生

雖已修畢所有課程，但依學則

規定仍屬延長修業年限學生，

須按所屬學制之學則辦理相關

就學事宜，且需在延修期限內

(至多二年)通過語檢通過語言

能力檢定標準（含主、副修語

言）或選擇修習次學年度語言

檢定替代課程並通過後，方得

畢業領取學位證書。】 

三、 無法參與替代課程之在職延修生，須檢具工作證明，向法國語文系、德國語

文系、西班牙語文系及英語教學中心，申請跨校修課、修讀本校進修部課程、

遠距課程或委請推廣部開設專班課程取代替代課程。須修習一期替代課程者，

以修滿2學分（36小時）之課程為原則；須修習二期替代課程者，以修滿4學

分（72小時）之課程為原則。 

四、 未能領取學位證書學生，若因升學需要欲取得同等學力證明，需辦理退學離

校後，始得領取修業證明書（依教育部台技(四)字第 0940139924 函辦理）。 

五、學生至大四或專五上學期開學時，若尚未參加任何語言檢定考試（主、副修

法國語文系、德國語文系、西班牙語文系、日本語文系四系許多學生即是如

此），仍可選擇參加語言檢定替代課程，惟畢業前至少需參加乙次各系規定

之語言檢定，方得以領取學位證書。 

 



六、學生在修習語言檢定替代課程中，若通過語言能力檢定標準，則可退出語言

檢定替代課程，其退費標準為：上課後未逾三分之一節數而申請退課者，退

還三分之二所繳費用；上課後逾三分之一節數未超過三分之二者，退還三分

之一所繳費用；上課後已逾三分之二節數，申請退課者，不予退費。 

七、語言檢定替代課程採分級上課（各種語言皆分成「加強班」與「進階班」），

每班人數以 30-40人為原則，且不得低於 10人，由各語言所屬學系針對「加

強班」與「進階班」之學生安排授課教師並編製或選取合適教材。 

八、語言檢定替代課程之評量成績滿分為 100 分，60分及格；成績之計算分為平

時分數（10%），期中考（45%），期末考（45%），且期中考與期末考皆採

「統一命題」方式，以維持替代課程之教學品質。 

九、本實施方案適用自 95學年度起畢業並適用語檢門檻日間部畢業生。 

十、語言檢定替代課程之報名方式請參考課務組網頁最新公告。 

十一、其他相關事宜請詢問本校教務處註冊組或課務組。 


